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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强化危旧房改造试点项目规划支撑

和用地保障的若干措施（一）

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全市危旧房改造试点工作，促进城镇低效

用地再开发，结合宜昌实际，制定如下规划支撑和用地保障措施。

一、将经批准的危旧房改造试点项目纳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

点工作范围，鼓励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严守红线底线前提

下进行体制机制探索和土地规划政策创新。

二、危旧房改造试点项目涉及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高度

等管控要素修改的，项目前期研究与控规修改同步进行，同步报

审报批。容积率指标和建筑限高可适当突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

要求，原则上容积率不得超过 3.0，建筑限高不得超过 80米。若

确因场地限制等原因无法达到要求的，提交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

会审议。

三、危旧房改造试点项目允许按不低于 0.5辆/户的标准配建

停车位，确因周边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最低要求的，可遵循“优

于现状、因地制宜、应设尽设”原则，在征求改造业主同意前提

下适当降低配建比例。非机动车位数量不低于改造前水平。

四、以满足消防、安全等要求为原则，以优于现状为前提，

建筑间距和退用地边界一般按照不低于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标准

0.7倍控制，对执行确有困难的可按不小于现状控制。日照、采

光等指标设定原则上不影响周边权利人，或者不扩大现有影响范

围。为保障住户的合法权益，方案审批前应进行批前公示广泛征

求住户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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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维修加固类改造项目为补齐基本居住功能增加厨房、卫

生间、阳台等，完善配套增加门房、物业管理用房等，增加停车

位增设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均可纳入豁免清单，免于办理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。项目建设完成后由辖区政府组织住建、自然资源和

规划等部门进行联合验收。

六、拆除重建类改造项目实行预供地制度，自然资源和规划

部门根据审定的策划方案出具《项目用地规划意见书》，明确用

地面积、用地性质、容积率等，发布预出让公告。用地意向单位

提出用地预申请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查并报城市更新领导小

组审议后出具《意向用地申请意见书》。项目完成征收形成“净地”

后，发布正式出让公告。具备条件的可实行带方案挂牌方式供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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